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０３

公司简称：

鄢ＳＴ

威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行

其他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本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连续两年亏损，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４

年修订）》第

１３．２．１

（一）条款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３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

ＳＴ

威达”变更为“

＊ＳＴ

威

达”，股票涨跌幅限制为

５％

。

２００６

年度，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的

２００６

年度审计报告（深鹏所股审［

２００７

］

０７９

号）显示，

公司虽实现净利润

１２９７

万元，但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为此，深圳证监

局下发了《关于责令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整改的通知》并要求公司进行整改，由于公司在整改期

间，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未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２００７

年度，因公司

２００７

年财务报表推迟到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布，重庆天健会计事务所为公司出具的

２００７

年度审计报告（重天健审［

２００８

］

４１１

号）显示，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４２

万元。公司由于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公布年度

报告，且公司股票已停牌两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６

年修订）》第

１３．２．１

（四）条款的规

定，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股票仍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因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亏损，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１３．２．１

（一）条款的规定，公司股票

２０１０

年度仍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２０１０

年度，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公司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ＧＦ

字第

０４００１６

号）显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净利润

４

，

９１８

，

２２１．０７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２３２

，

６４４．８４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４

，

９９８

，

４７９．５９

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１３．２．９

及

１３．３．１

（三）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符

合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但因

２０１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仍存在被实行

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形。

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本公司是否撤销股票交易退

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威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了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通讯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章程修正案如下：

原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４０３６．２５

万元。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４

，

９８８

，

５５７

元。

原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４０

，

３６２

，

５００

股。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３２７３．６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３．３２％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５０４

，

９８８

，

５５７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５０４

，

９８８

，

５５７

股。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以上议案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威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威达医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前述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３．３２％

股份的股东）提交的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临时提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已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

告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

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经董事会会议审议，该临时提案内容未超出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发出的《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现将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整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兰州金城宾馆中三楼会议室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４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更改公司名称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更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补充提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的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股东可以亲自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

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

１

）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

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证券帐户卡、

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证券

帐户卡。

３

、登记地点：

本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６８

号中安国际大厦

１４－５

，信函上请注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字样。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１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３６３９６００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６３７９１９

联系人：代继陈

４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更改公司名称的议案》

２

《关于更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补充提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上接

D22

版）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３

至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电话：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４０３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２０１

联系人：胡士光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

７０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２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１７

联系人：赵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

４６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

４６

层

法定代表人：钱蒙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７５８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１２５３４

联系人：冯伟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梁丽金、刘佳

联系人：梁丽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金毅

联系人：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债券型。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追求基金资产稳定增值、有效控制风险和保持资金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力求

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债券、股票、权证及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

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证券品种。本基金既可以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

购或增发新股，也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本基金对债券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的

８０％

；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的

２０％

，其中权证投资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３％

；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投资比例将遵从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

本基金采取稳健灵活的投资策略，通过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的主动管理，力求降低基金净值波动风险，

并根据对股票市场的趋势研判及新股申购收益率预测，适度参与一级市场新股和增发新股的申购以及二级

市场的股票投资，力求提高基金总体收益率。

２

、债券类资产的投资管理

本基金借鉴

ＵＢ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

固定收益组合的管理方法，采取“自上而下”的债券分析方法，确定债券模

拟组合，并管理组合风险。

（

１

）评估债券价值

债券基本价值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均衡收益率曲线（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Ｃｕｒｖｅｓ

）。

均衡收益率曲线是所有相关的风险都得到补偿时，收益率曲线的合理位置。风险补偿包括四个方面：资

金的时间价值（补偿）、通货膨胀补偿、期限补偿、流动性及信用风险补偿。

本基金基于均衡收益率曲线，计算不同资产类别、不同剩余期限债券品种的预期超额回报，并对预期超

额回报进行排序，得到投资评级。

（

２

）选择投资策略

债券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久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类别选择策略和个券选择策略。在不同时期，以上

策略对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贡献不尽相同，具体采用何种策略，取决于债券组合允许的风险程度。

（

３

）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管理

可转换债券兼具权益类证券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特性，具有抵御下行风险、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益的

特点。本基金将选择公司基本面优良的可转换债券进行投资，并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数量化估值工具进行

定价。本基金持有的可转换债券可以转换为股票。

（

４

）资产支持证券等的投资管理

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受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标的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率等多种因素影响。本

基金将在基本面分析和债券市场宏观分析的基础上，辅以数量化模型确定其内在价值。

（

５

）组合构建及调整

由公司投资主管和债券组负责人组成债券策略组。该小组将借鉴

ＵＢ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

债券研究方法，结合

各成员债券投资管理经验，评估债券价格与内在价值偏离幅度是否可靠，据此构建债券模拟组合。

债券策略组每周开会讨论债券策略组合，买入低估债券，卖出高估债券。同时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评估

组合调整对组合久期、类别权重等的影响。

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创新的深入，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允许本基金可投资的金融工具出现时，本

基金将基于审慎的原则，在满足本基金投资目标的前提下适时调整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

６

）风险管理与归因分析

国投瑞银借鉴

ＵＢ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

全球风险管理系统（

ＧＲＳ

）方法管理债券组合风险。

ＧＲＳ

方法关注组合风

险来源，包括久期、剩余期限、汇率和信用特征。把组合总体风险分解为市场风险、发行人特定风险和汇率风

险等。

３

、股票投资策略

（

１

）一级市场新股申购策略

本基金将在评估新股申购收益与风险状况的基础上参与新股申购。在进行新股申购时，基金管理人将

结合金融工程数量化模型，使用

ＧＥＶＳ

模型等方法评估股票的内在价值，充分借鉴合作券商等外部资源的研

究成果，对于拟发行上市的新股（或增发新股）等权益类资产价值进行深入发掘，评估申购收益率，并通过对

申购资金的积极管理，制定相应的申购和择时卖出策略以获取较好投资收益。

本基金结合发行市场资金状况和近期新股上市首日表现，预测股票上市后的市场价格，分析和比较申

购收益率和中签率，从而决定是否参与新股申购和参与金额。

一般情况下，本基金对获配新股将在可流通之首日起即择机卖出，以控制基金净值的波动。若可流通初

期价格低于合理估值，则会等待至价格上升至合理价位时卖出。

（

２

）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将把握股票市场出现的趋势性或结构性投资机会，在本基金合同约定范围内直接投资二级

股票市场，努力获取超额收益。在股票投资方面，基金管理人将遵循稳健和灵活兼顾的投资思路。

基金管理人在剔除了流动性差或公司经营存在重大问题且近期无解决方案的上市公司股票后，形成股

票初选库。在稳健投资方面，基金管理人以现金流充沛、行业竞争优势明显、具有良好现金分红记录或分红

潜力的优质公司作为主要投资目标。在灵活投资方面，则以主题投资为主线，着重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进程

和股票市场发展中均有代表性的投资主题所覆盖的优质上市公司股票。

在形成可执行组合之前，组合需经风险考量和风险调整。基金管理人借鉴

ＧＲＳ

等风险管理系统技术，对

模拟组合（事前）和实际投资组合（事后）进行风险评估、绩效与归因分析，从而确定可执行组合以及组合调

整策略。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总指数收益率

×９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１０％

中债总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中国债券指数。该指数同时覆盖了上海证券交

易所、银行间以及银行柜台债券市场上的主要固定收益类证券，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能够反映债券市场

总体走势，适合作为本基金的债券投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中证指数公司开发的中国

Ａ

股市场统一指数， 它的样本选自沪深两个证券市场， 覆

盖了大部分流通市值，其成份股票为中国

Ａ

股市场中代表性强、流动性高的主流投资股票， 能够反映

Ａ

股市

场总体发展趋势，具有权威性，适合作为本基金股票投资业绩比较基准。

本业绩比较基准符合本基金的投资风格，并反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

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

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６７

，

３１４

，

６９６．３６ １１．１２

其中：股票

１６７

，

３１４

，

６９６．３６ １１．１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２４６

，

４７０

，

１４８．００ ８２．８７

其中：债券

１

，

２４６

，

４７０

，

１４８．００ ８２．８７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１

，

５６０

，

１５２．３４ ２．１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４２

，

７１６

，

７５８．３６ ２．８４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６

，

００６

，

１３８．５４ １．０６

７

合计

１

，

５０４

，

０６７

，

８９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４２

，

５７６

，

６８９．５６ ９．９５

Ｃ０

食品、饮料

４１

，

８７２

，

５２２．３８ ２．９２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３２

，

６７２

，

４９０．１１ ２．２８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６

，

９３４

，

３５４．００ ０．４８

Ｃ５

电子

３

，

０７１

，

２１６．５２ ０．２１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７

，

２１７

，

２５８．８８ ０．５０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 －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５０

，

８０８

，

８４７．６７ ３．５５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４

，

３８３

，

４４０．００ ０．３１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２

，

４３６

，

９１６．８０ ０．８７

Ｉ

金融、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７

，

９１７

，

６５０．００ ０．５５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６７

，

３１４

，

６９６．３６ １１．６８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０６２

双鹤药业

１

，

１４６

，

４７０ ２８

，

４２０

，

９９１．３０ １．９８

２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１

，

６９４

，

３３６ ２８

，

２１０

，

６９４．４０ １．９７

３ ００２５７２

宁基股份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１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１

４ ０００７５９

中百集团

１

，

００９

，

４９０ １２

，

４３６

，

９１６．８０ ０．８７

５ ００２４８９

浙江永强

３１７

，

９８９ ９

，

５３６

，

４９０．１１ ０．６７

６ ３０００２６

红日药业

３４２

，

６８９ ９

，

１３９

，

５１５．６３ ０．６４

７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９３７

，

０００ ７

，

９１７

，

６５０．００ ０．５５

８ ３００１４６

汤臣倍健

１３６

，

６０２ ７

，

７８４

，

９４７．９８ ０．５４

９ ００２０８２

栋梁新材

５１６

，

２５６ ７

，

２１７

，

２５８．８８ ０．５０

１０ ６００７５０

江中药业

２８１

，

３５０ ６

，

８８７

，

４４８．００ ０．４８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８３

，

６５８

，

４１７．６０ ５．８４

２

央行票据

４８

，

９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２

３

金融债券

２０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６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０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６

４

企业债券

６５１

，

３３６

，

３６１．１８ ４５．４６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９

，

９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２２４

，

００９

，

３６９．２２ １５．６４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

，

２４６

，

４７０

，

１４８．００ ８７．００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１２６０１１ ０８

石化债

２

，

２４７

，

１６０ ２０２

，

５１４

，

０５９．２０ １４．１４

２ １００２３６ １０

国开

３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９

３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９４１

，

４６０ ９９

，

３９９

，

３４６．８０ ６．９４

４ １１２０１５ ０９

泛海债

９２４

，

２２４ ９５

，

１９５

，

０７２．００ ６．６４

５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６６７

，

２８０ ７１

，

９６６

，

１４８．００ ５．０２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８７２

，

６０４．３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５

，

１２８

，

５９４．０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４

，

９４０．１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１６

，

００６

，

１３８．５４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９９

，

３９９

，

３４６．８０ ６．９４

２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３７

，

９５７

，

７８８．００ ２．６５

３ １２６７２９

燕京转债

１２

，

８３３

，

４６７．９２ ０．９０

４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１

，

８５２

，

６１８．５０ ０．１３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５７２

宁基股份

２３

，

１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１

网下新股锁定

期

２ ０００７５９

中百集团

１２

，

４３６

，

９１６．８０ ０．８７

资产重组

（

６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

转债附送的权证，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

Ａ／Ｂ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０９．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０．７０％ ０．２０％ －２．３８％ ０．２１％ ３．０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２．３８％ ０．２４％ －０．５８％ ０．１５％ －１．８０％ ０．０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今

－１．７０％ ０．２３％ －２．９５％ ０．１８％ １．２５％ ０．０５％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

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０９．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０．６０％ ０．２０％ －２．３８％ ０．２１％ ２．９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２．５８％ ０．２４％ －０．５８％ ０．１５％ －２．００％ ０．０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今

－２．００％ ０．２３％ －２．９５％ ０．１８％ ０．９５％ ０．０５％

注：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申）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基金申购费、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为增加比较基准与基金业绩的可比性，更合理

反应基金的业绩表现，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销售服务费：本基金从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９

）银行账户维护费；

（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

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

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

／Ｂ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０％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注册登记机构， 由注册登记机构代付给

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行销广告费、促销活动费、基金份

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基金销售服务费不包括基金募集期间的上述费用。

（

４

）除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

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

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无须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采用金额申购的方式。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前端申购费用；

Ｂ

类基金份额

在赎回时收取基金后端申购费用；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但本基金从

Ｃ

类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本基金

Ａ

类

／Ｂ

类基金份额的最高申购费率不超过

５％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

购申请单独计算。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表：

Ａ

类基金份额

申购金额

Ｍ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８０％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０．６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４０％

５００

万

≤Ｍ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Ｂ

类基金份额

持有年限

Ｙ

后端申购费率

Ｙ ＜１

年

０．９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７０％

２

年

≤Ｙ＜３

年

０．４０％

３

年

≤Ｙ ０％

注：上表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Ｃ

类基金份额

申购费率

０％

２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

Ａ

、

Ｂ

类基金份额采取一致的赎回费率，仅对持有期不足

６０

天的赎回申请收取赎回费，即持有期限在

６０

日以内的

Ａ

、

Ｂ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为

０．１０％

；持有期限超过

６０

日（含

６０

日）的

Ａ

、

Ｂ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

用。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用。

（三）基金的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

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董事会成员、本基金基金经理和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及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的相关内容。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原有代销机构信息，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况。

５

、在“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更新了申购与赎回金额限制的信息。

６

、在“八、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７

、在“九、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８

、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本报告期内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五

D23

证券代码：

600489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2011-030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金黄金）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会议有效审议

表决，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金厂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购迁西县金顶山矿业有限公司资

产及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河北金厂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厂峪公司）收购迁西县金顶山矿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顶山公司）采矿权和采区固定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同意金顶山公司对金厂峪

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一、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金厂峪公司

金厂峪公司为于

2009

年

1

月

18

日经迁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核准注册的有限公司， 现时持有注册

号为

13022710000051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迁西县金厂峪镇，法定代表人为冀炳信，注册资本

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3,982.70

万元，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金矿采选、

金冶炼、铁矿石采选、矿山机械修理。中金黄金控股比例

100%

。

（二）金顶山公司

金顶山公司为于

2003

年

3

月

27

日经迁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核准注册的有限公司，现时持有注册号为

130227100000224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迁西县金厂峪镇，法定代表人为李波，注册资本和实收

资本均为人民币

18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金矿采选、金冶炼、铁矿石采选、矿山机械

修理。金顶山公司的股东为自然人李波、李峰，分别以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

90

万元，各持有

50%

的股权。

二、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标的资产主要为金顶山公司所持桑家峪金矿的采矿权，以及与桑家峪金矿生产经营相关的井巷工程、

设备、设施、用于生产生活的办公用房、简易房、住房等。

（一）采矿权评估情况

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对金顶山公司桑家峪金矿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海地人矿评报字

[2011]

第

061

号，总第

1791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5

月

31

日。

采矿权范围内截止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为

66.29

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为

62.06

万

吨，金金属量

3335.01

公斤，平均地质品位

5.37

克

/

吨；评估价值为

12559.49

万元人民币。

（二）资产评估情况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金顶山公司桑家峪金矿采区固定资产在

2011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

值进行了评估工作，并出具了中锋评字（

2011

）第

117

号评估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5

月

31

日， 纳入评估范围的迁西县金顶山矿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

桑家峪金矿

采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1,593.96

万元，评估价值为

2,008.98

万元，增值

415.02

万元，增值率为

26.04%

。

标的资产以

2011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评估价值共计

14,568.47

万元。 其中

:

采矿权的评估值为

12559.49

万元

,

实物资产的评估值为

2008.98

万元。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

产的收购价款为

14,520.29

万元。

上述收购完成后，经与金顶山公司协商，公司同意金顶山公司对金厂峪公司以投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

扩股，并达到参股

20%

的目的。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金厂峪公司注册资本为

3,982.70

万元，根据北京中锋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锋评字（

2011

）第

116

号评估报告，金厂峪公司的评估净资产为

19,681.17

万元，因

此金顶山公司应增资现金人民币货币

4,920.29

万元，其中：

955.675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金

,

其余部分

3,924.62

万元增加金厂峪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金厂峪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3,982.70

万元增加至

4,978.37

万

元。金厂峪公司的股东由中金黄金独资变更为

:

中金黄金出资

3,982.7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

；金顶山公

司出资

995.67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关于新增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签

署的代理销售协议， 自

2011

年

10

月

24

日起民生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688888)

的销售业务。投资者自

10

月

24

日起可在民生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申

购及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相关情况：

一、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件园

1

号楼

2

楼（邮编：

310012

）

电话：

0571-28191852

传真：

0571-28191836

联系人：张伊婷

客户服务电话：

0571-2882 2288

、

4006-321-321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zsfund.com

二、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20

层（邮编：

100005

）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电话：

010-85127622

传真：

010-85127917

联系人：赵明

客服热线：

4006198888

公司网址：

www.mszq.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

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

配。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1

日

关于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签

署的代理销售协议， 自

2011

年

10

月

21

日起华泰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688888)

的销售业务。投资者自

10

月

21

日起可在华泰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申

购及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相关情况：

一、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件园

1

号楼

2

楼（邮编：

310012

）

电话：

0571-28191852

传真：

0571-28191836

联系人：张伊婷

客户服务电话：

0571-2882 2288

、

4006-321-321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zsfund.com

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邮编：

210002

）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025-83290979

传真：

025-51863323

联系人：万鸣

客服热线：

95597

公司网址：

www.htsc.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

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

配。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35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

重大事项。由于本次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需进一步咨询、论证，公司正在与有关部门沟通。为维护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万方地产，股票

代码：

000638

）将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在

5

个交易日内（即

2011

年

10

月

28

日之

前）披露有关事项的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2011-024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的通知，经工商登记管理机构核准，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

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

。本次除名称变更外，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1- 082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程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指定公司清

算组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正在积极推进重整工作，并将根据重整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出资人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银华瑞吉与银华瑞祥基金份额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银华瑞吉与银华瑞祥基金份额定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开始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银华瑞吉基金份额的场内简称为

"

银华瑞吉

"

，交易代码：

150047

；银华瑞祥

基金份额的场内简称为

"

银华瑞祥

"

，交易代码：

150048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截至

2011

年

10

月

20

日银华瑞吉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5

元，银华瑞祥基金份额净值为

0.999

元。上市首日银华

瑞吉以基金份额净值

1.005

元（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银华瑞祥以基金份额净值

0.999

元（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

制，幅度为

10％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